
 

 

 

 

 

 

 
 

 

香港税务 

香港公司以离岸方式经营的税务简介 

 

 

香港是亚洲的国际性都会城市，亦是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香港有优良的法律基础，法治精神

严谨，司法公正严明被世界信赖。 

 

香港能成为国际商业、贸易及金融枢杻，除上述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还包括，香港的海陆空交通

设施完善，国际性信息流通网络发达，金融及银行服务多元化及优良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

要的因素是在香港经营生意及成立公司的成本较低，且手续简单便捷。世界各国人士（包括自然人

及企业法人）都能到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在香港发展及经营国际性的业务。 

 

1. 香港的税务制度 

 

香港的税务制度简单且税率偏低。另外，香港是采用地域来源原则，向在香港经营任何行业、

专业或业务所得的利润征税。即只有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才须予以征收利得税。

简而言之，任何人在香港营商，但其利润是从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获得，则不须在香港就有关

利润缴税。 

 

香港税务制度有利于任何国际人士（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到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并以离岸经

营方式进行所有合法的国际性贸易及商业活动。其离岸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均无需缴纳香港利

得税，即是离岸经营免税。 

 

香港税法一直以来都允许以离岸经营收入免税的方式经营香港公司，惟香港税务局仍会谨慎

严格地审查离岸经营免税申请，以防止漏税。 

 

2. 申请离岸收入免税的条件 

 

综合香港税务法例、香港税务局的税务指引及法院的历史案例所作出的归纳分析，香港公司

申请离岸收入免税必须符合下述经营条件:- 

 

 



香港公司以离岸方式经营的税务简介 

 

版权所有 © 2002-2019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2 

 

 

2. 申请离岸收入免税的条件—续 

 

（1） 公司没有在香港设立任何办事处、营业场所或业务机构 (不包括注册地址); 

（2） 公司的实际管理及控制权，包括董事会，是处于香港以外的地方; 

（3） 公司所有商业活动在香港以外地方进行; 

（4） 公司所有业务上的合同在香港以外地方洽商、议定和执行，以及所有销售及购货单

据在香港以外地方准备; 

（5） 公司没有在香港营运仓库以储存公司的产品; 

（6）      公司没有聘用任何职员或委聘任何代理人在香港进行任何商业活动或经营业务。 

 

如果公司的经营模式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则可以考虑申请离岸经营收入免缴香港利得税。在

此离岸营运模式下，即使公司与香港的供货商及客户有业务往来或交易，只要该交易不在香

港洽谈协商及签署合约，仅在海外透过书信或电子邮件往来联系即达成交易，这类交易的收

入不影响公司适用于离岸经营免税的方案。 

 

3. 香港与其他税务管辖区的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近年来，香港已与多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此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能减

少或消除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因不同的税务管辖区重迭的征税权而引致的双重课税。 

 

目前，已与香港签订了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议的国家包括，中国内地、比利时、卢森堡、

泰国及越南。目前香港也在与多个国家 / 地区进行谈判协议中，包括，柬埔寨、塞浦路斯、

德国及挪威。 

 

企业须特别注意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当中的两项条款：【常设机构】 及 【信息交换】。首先，

企业需要留意有关条款中常设机构的定义，因为如缔约一方的企业透过位于另一缔约方的常

设机构在该另一方经营业务，其利润可在该另一方征税，不过会以该等利润中可归因于该常

设机构的部分为限。而有关【信息交换】的条款指出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

避免双重课税协议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双方征收避免双重课税协议所涉及的税种的

各自内部法律相关的信息，不过会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不相抵触为限。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

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指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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